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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的话

企业发展是城市经济繁荣的关键力量。为了优化营商环境，

加强涉企收费管理，特编制《南京涉企价格手册（2026 版）》。

本手册系统梳理并更新了与企业运营密切相关的价费信息，

涵盖政府定价的水电气热价格、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定价的经

营服务性收费等项目的价费标准。我们期望这本手册能成为企业

掌握价费政策、明晰经营成本的“好帮手”，更是政府传递政策

温度、规范收费行为的“承诺书”，助力企业轻装上阵、聚力发展。

《南京涉企价格手册（2026 版）》，所依据文件截止 2025

年 12 月，如有变动，以文件规定为准。企业可以关注南京市发展

和改革委员会网站（http：//fgw.nanjing.gov.cn）查看本手册相

关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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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电气热

水

电

用水分类 到户价格 备注

非居民用水 4.49 元 / 立方米

除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外，其

它用水每年第三季度实行

季节加价。其中：非居民用

水加价 0.05 元 / 立方米，

特种用水加价 0.10 元 / 立

方米。

特种用水 7.55 元 / 立方米

江苏电网输配电表价

用电分类

电量电价（元 / 千瓦时）

不满

1 千伏

1~10

（20）

千伏

35

千伏

110

千伏

220

千伏

及以上

工商业

用电

单一制 0.2394 0.2134 0.1884

两部制 0.1357 0.1107 0.0857 0.0597

江苏电网输配电表价

用电分类

需量电价（元 / 千瓦·月）

1~10（20）

千伏
35 千伏 110 千伏

220 千伏

及以上

工商业用电 两部制 51.2 48.0 44.8 41.6

用电分类

容量电价（元 / 千伏安·月）

1~10（20）

千伏

35

千伏

110

千伏

220 千伏

及以上

工商业用电 两部制 32.0 30.0 28.0 26.0

1. 表中各电价含增值税、区域电网容量电费、对居民和农业用户的基期交叉补贴，

不含政府性基金及附加、上网环节线损费用、抽水蓄能容量电费。

2. 原包含在输配电价内的上网环节线损费用在输配电价外单列，上网环节综合线

损率为 3.18%。

3. 原包含在输配电价内的抽水蓄能容量电费在输配电价外单列，第三监管周期各

年度容量电费分别为 20.95 亿元、23.48 亿元和 22.74 亿元（含税）; 原包含在输

配电价内的天然气发电容量电费（含气电联动）在输配电价外单列，分摊标准为每

千瓦时 0.0230 元（含税）。

4. 工商业用户执行上述输配电价表，居民生活、农业生产用电继续执行现行目录

销售电价政策。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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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工商业分时电价浮动比例表

时段

比例

类别

电价浮动比例
（以用户购电价格作为平段电价，

并以此为基础上下浮动）

峰段上浮比例 谷段下浮比例

两部制 80% 65%

单一制

100 千伏安及以上 70% 65%

100 千伏安以下 60% 65%

气

热

用气分类 标准 备注

非居民用

管道天然气

合同内销售价格与

代购代销销售价格

加权平均计算

合同内最高销售价格：3.2737 元 / 立方米

代购代销销售价格 = 代购天然气实际采购价

格 + 配气价格

其中，代购天然气实际采购价格按采购价格

和采购量加权平均计算；配气基准价格为

0.80 元 / 立方米，最高上浮幅度为 10% ，

下浮不限。

类别 压力等级
最高

出厂价格
最高

销售价格
备注

燃煤供热

2.0MPa 以下 195 242

自 2 0 2 5

年 1 0 月

10 日起执

行， 动 态

调整。

2.0MPa

（含）-4.0MPa
200 247

4.0MPa

（含）以上
210 257

燃气供热 2.0MPa 以下 299 351

燃煤燃气

混合供热
2.0MPa 以下 - 294

1. 对供热距离超过 12 公里的用户用热，远距离加价标准为 10 元 / 吨；

2. 对为单一用户铺设专门管网，且供热距离超过 20 公里的用户用热，远距离加价

标准由供、用热双方协商确定

1. 本表自 2025 年 6 月 1 日起执行。

2.315 千伏安及以上工业用电，尖峰时段在用户购电价格的峰段电价基础上，上浮

20%；深谷时段在用户购电价格的谷段电价基础上，下浮 20%。

3. 执行两段制电价的电热锅炉（蓄冰制冷）用电，用户购电价格作为平段电价，平

段电价不浮动，谷段在用户购电价格的平段电价基础上，下浮 65%。

备 注

备 注

江苏省电网销售电价表

用电分类

电度电价（元 / 千瓦时）

不满 1 千伏 1-10 千伏
20-35 千伏

以下
35-110 千

伏以下

农业生产用电 0.5090 0.4990 0.4930 0.4840

单位：元 / 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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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安

司法

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

1. 机动车号牌工本费

（1）号牌

汽车反光号牌 100 元 / 副、不反光号牌 80 元 / 副；

挂车反光号牌 50 元 / 面、不反光号牌 30 元 / 面；

三轮汽车、低速货车反光号牌 40 元 / 副、不反

光号牌 25 元 / 副；摩托车反光号牌 35 元 / 副（自

2020年1月1日起执行）、不反光号牌50元/副；

机动车临时号牌 5 元 / 副。上述号牌工本费标准

均包括号牌专用固封装置及号牌安装费用。

（2）号牌专用固封装置 1 元 / 副

（3）号牌架 5-10 元 / 只

2. 机动车行驶证、登记证、

驾驶证工本费
10 元 / 本

3. 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

驶证、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

工本费

10 元 / 证

政府定价的经营服
务性收费项目

收费标准

1. 公证服务收费

苏发改规发〔2022〕1 号、苏发改收费发〔2024〕

144 号、宁发改价费字〔2022〕248 号、宁发改价

费字〔2024〕137 号。

2. 司法鉴定服务收费
按苏发改收费发〔2019〕708 号、苏发改规发〔2022〕

2 号、宁发改价费字〔2022〕247 号文件执行。

规划自然资源

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

1. 土地复垦费

2000 元 / 亩， 中 小 学 校 舍 安 全 工 程 免 收。 自

2015 年 1 月 1 日起，对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

免征、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减半征收。自 2019

年 6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用于提供社

区养老、托育、家政服务的房产、土地免征。

2. 土地闲置费

按划拨或出让土地价款的 20％计征，逾期缴纳土

地闲置费的，从逾期日起，按日加收 0.1％的滞纳

金。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，对非营利性养老和

医疗机构免征、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减半征收。

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用

于提供社区养老、托育、家政服务的房产、土地免

征。

外事

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

认证费

（1）认证 商业文件 100 元 / 份

（2）认证加急 50 元 / 份（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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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

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
收费项目

收费标准

1. 危险废弃物处置收费

（1）医疗废物处置收费（含

运输费用）

高温焚烧处置费标准为 3.8 元 / 公斤，可上浮

不超过 15%，下浮不限。

（2） 其他危险废物处置收费

（不含运输费用）

（1）高温焚烧和超临界氧化处置费标准为 4.2

元 / 公斤；（2）固化填埋处置费标准为 3.2

元 / 公斤（该标准不含预提退役费用）；（3）

物化处置费标准为 1.8 元 / 公斤；（4）水泥

窑协同处置费标准为 1.5 元 / 公斤。以上收费

标准可上浮不超过 20%，下浮不限。

城管

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

城镇垃圾处理费

（1）单位 4元/人·月

（2）行业

农贸市场21.5元/吨，单位食堂等30元/吨，

宾馆等4元/床·月，餐饮业1.5元/平方米·

月，娱乐业600-1000元/户·月，美容美发

等服务行业40元/户·月，长途汽车营运点

40元/辆·月。

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 收费标准

3. 不动产登记费

住宅类：80 元 / 件；非住宅类：550 元 / 件；证

书工本费：按规定核发一本证书不收工本费，向一

个以上不动产权利人核发证书的，每增加一本加收

10 元。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免收。自 2019 年 7

月 1 日起，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等免征。自 2019

年 6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用于提供社

区养老、托育、家政服务的房产、土地免征。

4. 耕地开垦费

每平方米 50 元。占用基本农田的加收 40%。中

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免收。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，

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免征、营利性养老和医疗

机构减半征收。自 2019 年 6 月 1 日至 2025 年

12 月 31 日，用于提供社区养老、托育、家政服

务的房产、土地免征。

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
收费项目

收费标准

（3） 对具备竞争条件的具有

剧毒、易制爆特性等废物。

对具备竞争条件的具有剧毒危险特性或者在

常温常压下易爆、易燃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危

险废物，纳入危险废物管理的废弃危化品，

实验室危险废物，含高卤素（含量大于 5%）、

高盐份（含量大于 10%）的危险废物，突发

环境事件产生的危险废物等，其处置收费实

行市场调节价管理，由处置单位与委托单位

协商确定收费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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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

行政事业性
收费项目

收费标准

1. 车辆通行费（限

于政府还贷公路）

联网高速公路：一类客车基本费率 0.45 元、0.50 元、0.55

元 / 车公里，一类货车 0.45 元 / 车公里；跨江大桥：一类

客车最低 20 元 / 车次，一类货车最低 25 元 / 车次；高速

公路开放式收费站：一类客车最低 10 元 / 车次，一类货车

最低 10 元 / 车次；普通公路收费站：一类客车最低 10 元

/ 车次，一类货车最低 10 元 / 车次。其他各类客车、货车

收费标准详见文件。

2. 船舶过闸费

0.4-1.0 元 / 次 · 总吨位或 0.4 元 / 次 · 立方米，超载、超长、

超宽的加收 50%-100%。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，全省交

通船闸船舶过闸费在现有征收标准基础上给予 20% 优惠。

政府定价的经
营服务性收费

项目
收费标准

1. 经营性公路

（含桥梁和隧道）

通行费

联网高速公路：一类客车基本费率 0.45 元、0.50 元、0.55

元 / 车公里，一类货车 0.45 元 / 车公里；

跨江大桥：一类客车最低 20 元 / 车次，一类货车最低 25

元 / 车次；

高速公路开放式收费站：一类客车最低 10 元 / 车次，一类

货车最低 10 元 / 车次。

其他各类客车、货车收费标准见文件。

2. 渡口通行费

货车（含客货两用车）按车货总质量实行计重收费。A 级

航区，从 14 元 / 吨 • 次递减到 6 元 / 吨 • 次，不足 30 元

按 30 元征收；B 级航区，有从 7 元 / 吨 • 次递减到 4 元 /

吨 • 次、5 元 / 吨 • 次递减到 2.5 元 / 吨 • 次两个标准，不

足 20 元按 20 元征收。危险品车 8-15 元 / 吨 • 次。

客车按车型计次收费。A 级航区 30-90 元 / 车 • 次；B 级

航区 15-50 元 / 车 • 次。

非车载旅客、自行车、电动车、摩托车等计次收费。A级航区，

5-15 元 / 车 • 次；B 级航区，3-10 元 / 车 • 次。车辆牵

引费 5 吨以下 50 元 / 车 • 次，每超一吨加收 10 元，上限

100 元。

对特殊车型和车主有特殊要求的渡运车辆，汽渡企业（单位）

与车主协商定价。

3. 高速公路清障

救援服务费

1. 自 2025 年 9 月起，免收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拖车、

吊车费用。

2. 高速公路车辆抢修及货物驳载、转运、保管等劳务性服

务收费，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，并签

订服务协议。在不影响高速公路正常安全运行的情况下，

当事人可以选择有资质的清障救援机构提供服务，任何单

位和个人不得强制指定救援服务机构，也不得妨碍和阻止

当事人委托的清障救援机构进场服务。

4. 汽车客运站服务收费

车辆站务基本

服务收费

客运代理费按不超过客运运费的 6-10%。客车发班费按

不超过客运运费的 6%。

旅客基本

服务收费

旅客站务费一级站 2 元，二级站 1.6 元，三级站 1.4 元。

退票费按车票票面金额的 10-50% 收取。

建委

政府定价的经营服
务性收费项目

收费标准

1. 居民燃气工程安装费

按 苏 政 办 发 〔 2 0 2 1 〕 5 5 号 、 苏 发 改 价 格 发

〔2019〕901号、宁政办发〔2021〕69 号、

宁发改价费字〔2019〕674号、宁发改价费字

〔2021〕150号文件执行。

2. 城市道路占用、挖掘费

建设性占道，车行道占道在一个月内0.30元/日·

平方米。人行道占道在一个月内0.20元/日·平方

米。超过一个月可以逐步提高收费标准，但最高不

超过100%。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见文件。公共租

赁住房建设免收，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免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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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和信息化 农业农村

文化旅游

水务

行政事业性
收费项目

收费标准

无线电频率占

用费

集群无线调度系统、无线寻呼系统、无线接入系统、车联网

直连通信系统、无线数据频段、电视广播台（站）、蜂窝系

统电台、船舶电台、1000MHZ以下台（站）、微波站、地

球站、雷达站等12项收费项目，分别按相关技术参数核定收

费标准，国家以及省市县分级收取，并按有关规定实行优惠

减免。

行政事业性
收费项目

收费标准

渔业资源增殖

保护费

根据养殖和捕捞方式收费，标准在1-160元之间，自2015年

1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免收。

政府定价的
经营服务性
收费项目

收费标准

1. 新建商品房

有线电视网络

工程配套费

按宁价服〔2013〕387号、宁发改价费字〔2019〕787号

文件执行。

行政事业性
收费项目

收费标准

1. 水土保持补

偿费

一般建设型生产项目苏南五市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每平方米

1.2元一次性计征，其他市每平方米1元。其它项目见文件。

按照1:9的比例分别上缴中央和同级地方国库。2022年4月1

日至12月31日，按现行标准的80%收取。2023年1月16日

至12月31日，按现行标准的80%收取。

2. 污水处理费

（1）主城区。居民生活用水：1.42元/m3；非居民生活用水

和特种用水：1.95元/m3。自备水源用户按照用水性质，与自

来水用户执行相同的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。（2）对重污染企

业实施差别化污水处理费征收政策，被环保部门评为红色等

级的企业，污水处理费在现行的标准基础上加收0.6元/立方

米;被评为黑色等级及连续两次（含）以上被评为红色等级的

企业，污水处理费在现行基础上加收1元/立方米。（3）江北

新区、江宁、浦口、六合、溧水、高淳区按相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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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防动员

法院

市场监管

行政事业性
收费项目

收费标准

防空地下室易

地建设费

600-2000元/平方米。中小学校舍安全建设工程、公共租赁

住房建设免收。自2015年1月1日起，对非营利性养老和医

疗机构免征、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减半征收。自2019年7

月1日起，对确因地质条件等原因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易地

扶贫搬迁项目免征。自2019年6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，

为社区提供养老、托育、家政服务的机构，确因地质条件等

原因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免征。2022年4月1日至12月31

日，标准下调20%。2023年1月16日至12月31日，标准下调

20%。

行政事业性
收费项目

收费标准

诉讼费

案件受理费：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，不超

过 1 万元按 50 元，1 万以上按 2.5% ～ 0.5% 的比率交纳；

非财产案件按 50 元～ 500 元，及赔偿金额 0.5% ～ 1% 比

率交纳；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交纳 50 元～ 100 元，行政案

件按照 50 元～ 100 元交纳。

行政事业性收
费项目

收费标准

1. 商标注册收费

受理商标

注册费

300元，限本类10个商品，10个以上，每超过一个，每个

加收3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

子发文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。

补发商标

注册证费

50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

发文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。

受理转让注册

商标费

50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

发文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。

受理商标续展

注册费

自2019年7月1日起，由1000元降为500元；对提交网上申

请并接受电子发文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。

受理续展注册

迟延费

25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

发文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。

受理商标

评审费

750元，商标评审延期费25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

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文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

90%收费。

受理立体商

标注册费

500元，限本类10个商品，10个以上，每超过一个，每个

加收50元。

受理颜色组合

商标注册费

500元，限本类10个商品，10个以上，每超过一个，每个

加收50元。

商标变更费
自2019年7月1日起，由250元降为150元；对提交网上申

请并接受电子发文的商标业务，免收变更费。

出具商标

证明费

5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发

文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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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

重要专业服务

行政事业性
收费项目

收费标准

仲裁收费

案件受理费：最低70元，争议金额的0.4-4.5%；案件处理

费：按合理的实际支出收取。

网络仲裁案件受理费和案件处理费：按文执行。

政府定价的经营
服务性收费项目

收费标准

垄断性交易平台服

务收费
按苏发改收费发〔2023〕851号文件执行。

行政事业性收
费项目

收费标准

受理集体商标

注册费

150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

发文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。

受理证明商

标注册费

150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

发文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。

商标异议费
50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

发文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。

撤销商标费
50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

发文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。

商标使用许可

合同备案费

150元。自2019年7月1日起，对提交网上申请并接受电子

发文的商标业务，按现行标准的90%收费。

2. 特种设备检验

检测费
按苏发改收费发〔2024〕886号文件执行

3. 药品注册费

补充申请

注册费

常规项4130元/品种，每增加一个规格加收20%；需技术审

评的19810元/品种，每增加一个规格加收20%

再注册费

18690元/品种，每增加一个规格加收20%。2022年4月1日

至12月31日，按现行标准的80%收取。2023年1月16日至

12月31日，按现行标准的80%收取。

4. 医疗器械产品注册费

首次注册费 59150元/注册单元

变更注册费 24710元/注册单元。

延续注册费 24570元/注册单元。


